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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研究目的：疾管署資料倉儲系統與食品藥物管理署之產品通路管理資訊系

統(PMDS)於2014年完成資料庫介接。本研究係利用兩資料庫所提供之資料

進行分析，以評估兩系統介接後雙邊資料的完整性與一致性及對於現行腸

胃道相關法定傳染病或腹瀉群聚疫情監測與防治之效益；並利用雙邊資料

建立有效疫情監測分析面板，完整呈現我國腸胃道傳染病群聚疫情之分布

與病原流行趨勢。 

研究方法：利用食物中毒速報單編號將 PMDS 系統與疾管署傳染病個案通

報系統進行腸胃道疾病相關資料勾稽與串聯；透過比對介接後兩系統欄位

資訊完整性，並進行系統性分析與案件通報時效評估介接效益；另，進一

步設計智慧分析圖表綜整疫情趨勢與病原結果。 

主要發現： 食藥署產品通路管理資訊系統所下載食品中毒案件資料必填欄

位完整性達 100%，介接至疾管署倉儲系統欄位完整性為 96.5%；兩系統欄

位一致性為 100%。84.4%之食品中毒案件自患者發病至食藥署受理約可在

1 日內完成。利用智慧分析圖表有助於及時特殊案件分析探討與綜整疫情趨

勢，以提供後續防治因應。 

結論及建議事項：多數食品中毒案件通報至受理可於ㄧ日內完成，透過定

時轉檔機制，疾管署可及時掌握相關資訊。疾管署應持續與食藥署建立常

規之資訊交換管道，有助於食品中毒事件之監測。此外，應建立兩系統介

接之資料品質監測機制，因應未來資料庫發生異常時，及時回饋，以確保

資料分析的正確性。 

關鍵詞：產品通路管理資訊系統、食品中毒、資料倉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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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腸胃道傳染病及腹瀉群聚之病原主要透過糞口途徑傳播，包括攝入受

病原體污染的水或食物，或是碰觸病人排泄物或嘔吐物污染的物體表面，

或經由與病人密切接觸而傳染等。而常見的食品中毒致病原（如：諾羅病

毒、腸炎弧菌、沙門氏桿菌、金黃色葡萄球菌等）也容易在食材處理過程

或因保存不當而交叉汙染[1,2]，造成疫情傳播，往往在短時間內就能造成

大規模群聚疫情。 

    以諾羅病毒所造成的群聚疫情為例，依據疾管署監測資料顯示，諾羅

病毒容易在學校（尤其是幼兒園及國小）、人口密集機構、醫院等場所造

成群聚疫情[3]；然而諾羅病毒除了透過人與人接觸傳染，也可能經由受污

染的食材或罹病的餐飲從業人員造成大規模食品中毒事件[4,5]，如：2012

年國內曾發生知名連鎖自助餐廳因進口生蠔受到諾羅病毒汙染，造成多名

顧客出現嘔吐、腹瀉等食品中毒症狀；此外發生於高雄市兩個國小共150名

師生感染的食品中毒事件，亦於廚工送驗的檢體中檢出諾羅病毒；另依據

食品藥物管理署之食品中毒案件統計資料顯示，2011及2012年由諾羅病毒

所引起之食品中毒案件分別有26及37件，中毒患者數達1,656及1,043人，

攝食場所主要以學校、供膳之營業場所及外燴為主[6,7]。疾管署的研究報

告亦指出，近年來病毒性腹瀉群聚佔通報腹瀉群聚事件約50%，其中以諾

羅病毒為主要致病原；引起腹瀉群聚之致病原除常規檢測的細菌、諾羅病

毒和輪狀病毒外，一些新興腹瀉病毒，如沙波病毒、腺病毒和星狀病毒的

感染現況亦透過研究計畫進行監測。於2012年間共303起通報腹瀉相關群

聚，其中70起為常規未能檢出之未知病原腹瀉群聚，其中18(25.7%)起為星

狀病毒陽性腹瀉群聚，影響年齡層自0~70歲之間皆有感染案例，主要流行

季節為春季，疫調資料亦顯示，大部分星狀病毒腹瀉群聚傳播途徑藉由食

物媒介所引起[8]。 

    我國自2004年開始對腹瀉個案進行監視，當時監視對象主要為機場入

境旅客有腹瀉症狀之個案，經由法定傳染病通報系統中「其他傳染病」項



 - 3 - 

下進行通報。2005年增加「主動監視通報系統」，監視對象增加腹瀉群聚

通報事件的個案。由人工方式彙整群聚事件的完整資料，以進行後續分析。

2006年該系統功能逐步擴充改建成「症狀通報系統」，用以監測腹瀉群聚

事件。使用者通報群聚事件時，系統會自動產生一個編號，如此可以立即

藉由監視系統之自動化作業得知每件群聚事件的發生時間、發生地點及發

生機構類別等相關訊息[9]。整體而言，現行腹瀉相關症狀個案之監測，係

透過「傳染病個案通報系統」中腸胃道相關法定傳染病（如：霍亂、桿菌

性痢疾等）進行通報；有關腹瀉群聚事件之監測，可透過「症狀通報系統」

通報腹瀉群聚事件，如為食品中毒案件且採集人體檢體進行送驗，可透過

「傳染病個案通報系統」中「其他」項下通報食品中毒事件，通報資料包

括性別、場所、年齡、職業類別發病日期和症狀種類。各衛生單位經群聚

調查後，相關調查資料分別上傳至「疾病管制署-重要或群聚事件疫調報告

平台」和「食品藥物管理署-食品中毒速報單」兩種系統。 

    為強化食品安全管理制度，食品藥物管理署建置「產品通路管理便捷

查詢系統」(PMDS)，該系統結合現有食品衛生管理資訊系統(FMS)、食品

中毒管理資訊系統、食品查驗登記管理資訊系統(FLMS)與輸入食品邊境查

驗自動化管理資訊系統(IFIS)等食品相關資訊管理系統之資源，透過此系統

可提供全面性的資料彙整。 

    疾管署自2013年起規劃與食藥署之「產品通路管理便捷查詢系統」進

行資料庫介接，將原先分散於食藥署「產品通路管理便捷查詢系統」之食

品中毒速報單中的相關資訊如：食品中毒案件攝食人數、發病人數、個案

基本資料、發生地點、發生時間、中毒原因、涉嫌食物種類、涉嫌食物檢

驗結果、環境檢體檢驗結果、食品供應商及疾管署「傳染病個案通報系統」

之人體檢體檢驗結果等相關資訊加以整合，目的在於使疾管署同仁或衛生

局、所的防疫人員能方便查詢食品中毒案件之完整資訊。然而兩系統介接

後之資料欄位一致性及完整性、通報時效與及時性、以及資料使用狀況尚

未進行評估。本研究透過資訊系統間資料的勾稽與串聯，交叉比對腸胃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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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法定傳染病群聚資料以及食品中毒之通報資料。進一步整合各系統監

測資料，綜整分析腸胃道傳染病群聚疫情分布狀況及病原檢驗結果，建立

疫情監測分析流程，並評估監測及防治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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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材料與方法 

一、 資料來源 

（一） 食品藥物管理署產品通路管理資訊系統 (Product Management 

Distribution System, PMDS) 

    食品藥物管理署建置的 PMDS 網頁所收集的食品中毒案件資

料包括：食品中毒速報基本資料、攝食人員、食品供應商、檢驗結

果、CDC 檢驗結果、處置結果等項目(圖ㄧ)。惟該網頁僅提供食品

中毒速報基本資料匯出功能，可匯出欄位共 23 項，包括：攝食日

期、縣市、案由、攝食地點、攝食場所名稱、攝食場所類別、食品

供應廠商、食品供應地址、受理日期、攝食人數、就醫人數、死亡

人數、發病日期、發病地點、潛伏期、推測中毒原因、導致食物腐

敗原因、涉嫌食品前處理、涉嫌食品處理、涉嫌食品來源調理情形、

攝食食品、發生症狀、案情描述等。其餘如攝食人員、食品供應商、

檢驗結果等詳細資訊仍需於 PMDS 網頁中查詢。 

 

圖一、食品藥物管理署產品通路管理資訊系統(PMDS)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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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疾病管制署-傳染病個案通報系統及症狀監視系統 

    該系統通報資料包括：速報單編號、傳染病報告單電腦編號、

Bar-Code 編號、通報疾病、個案來源、通報醫療院所名稱、送驗單

位、檢驗單位類別、檢驗單位、姓名、被採檢者個人姓名、被採檢

者國籍、被採檢者生日、被採檢者性別、被採檢者病症(自行檢驗結

果)、被採檢者住院情況、被採檢者發病日期、檢體採檢日期、檢體

種類、綜合檢驗結果、病原體檢驗方法、病原體檢驗結果、病原體

大類、病原體細類、病原體次分型等。 

 

（三） 疾病管制署-倉儲系統(Business Object, BO)： 

    透過疾管署倉儲系統與食藥署 PMDS 介接欄位共 112 項，包括

食品中毒資料、攝食人員資料、攝食場所資料、檢驗結果資料等資

訊(圖二)。 

 

圖二、疾管署倉儲系統 PMDS語意層查詢篩選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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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資料取得 

（一） 食藥署產品通路管理資訊系統介接 

    疾管署於2014年取得食藥署「產品通路管理資訊系統」(PMDS)

資料庫連結，內容包括食品中毒基本資料、攝食人員資料、攝食場

所資料、檢驗結果等。其中檢驗結果包含人體檢驗結果，係經由疾

管署提供至食藥署，再由該署人員登載至 PMDS。 

（二） 系統間資料勾稽與串連 

    將疾管署「傳染病個案通報系統」與 PMDS 利用食品中毒速

報單編號進行腸胃道疾病相關資料勾稽串連，並除去可辨識之個人

資訊。 

（三） 系統轉檔機制 

    PMDS 資料轉檔至疾管署倉儲系統於每日上午 6 時執行，轉檔

內容包括過去 24 小時內受理或資料內容產生異動之案件。疾管署

倉儲系統於每日上午 7 時，將過去 24 小時內有異動之人體檢體檢

驗結果資料轉檔至食藥署。 

 

三、 分析方法 

（一） 資料分析 

本研究分析之食品中毒案件，其受理日期介於 2013 年 7 月 17

日至 2015 年 10 月 31 日。 

（二） 資料勾稽與串連 

1. 利用食品中毒速報單編號，將食藥署「產品通路管理便捷查詢系

統」與疾管署「傳染病個案通報系統」中腸胃道疾病相關資料進

行勾稽與串聯。 

2. 進行雙邊系統資料完整性、一致性評估時，因PMDS網頁無法匯

出「食品中毒速報單編號」，故以共有欄位「案由」做為兩系統

案件配對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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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評估資料庫連結欄位完整性、一致性、通報時效 

1. 疾管署倉儲系統及 PMDS 網頁資料完整性分析： 

    辨識兩系統介接後對應欄位名稱及釐清欄位定義，並使用

Excel 2013 進行兩系統可取得欄位之完整性分析。完整資料定義為

欄位填寫內容為非空白且可明確辨識其意義者。資料完整性以百分

比(%)表示，計算方式為完整資料筆數/資料總筆數 X100%。 

2. 兩資料庫間對應欄位一致性分析： 

    使用 Excel 2013 進行兩系統間相同對應欄位資料一致性分

析。由於兩系統間儲存相同資訊之欄位名稱不盡相同，故使用人工

判別方式將欄位進行分割或合併，如：潛伏期資訊於疾管署倉儲系

統中分別儲存於四個欄位中(最小潛伏期-時、最小潛伏期-分、最大

潛伏期-時、最大潛伏期-分)，對應至 PMDS 僅單一欄位「潛伏期」，

故必須將倉儲系統欄位合併為一項以利分析。另「中毒原因」及「涉

嫌食品前處理」資訊於 PMDS 分別儲存於單一欄位，但倉儲系統

則呈現多項詳細欄位，故使用人工方式依據填答資訊內容將 PMDS

欄位分割，以利與倉儲欄位進行分析。資料一致性以百分比(%)表

示，計算方式為兩資料庫間資料一致之筆數/資料總筆數 X100%。 

3. 評估 PMDS資料庫連結之資料欄位通報時效與及時性： 

    使用 Excel 2013 計算食品中毒各案件依照患者攝食日期至發

病日期、發病日期至受理日期、就醫日期至受理日期等日距，使用

天數為單位以平均值及中位數表示。其中如遇多名患者之案件則其

發病日期即使用首例患者發病日計算；另就醫日期則以案件中某位

患者就醫且被通報日計算之。 

（四） 分析腸胃道傳染病疫情分布狀況及病原體檢驗結果： 

    使用 Excel 2013 整合各系統監測資料，以 Power BI 軟體相關

功能 Power view 製作樞紐及圖表設計，以呈現整體疫情趨勢與病

原檢驗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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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建立疫情監測分析流程，並評估疫情監測及防治效益： 

    以澎湖縣及台東縣為例，經由 Excel 所製作分析模板，具體呈

現該地區新增食品中毒案件資料並即時追溯歷史案件趨勢進行監

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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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結果 

一、 食藥署 PMDS 及疾管署倉儲系統食品中毒案件資料下載 

    由 PMDS 網頁匯出案件筆數為 1,262 筆，疾管署倉儲系統下

載筆數同為 1,262 筆。兩系統完成配對筆數為 1,262 筆案件。 

 

二、 食藥署 PMDS 網頁匯出食品中毒速報資料欄位完整性分析(表ㄧ) 

    來自 PMDS 網頁匯出食品中毒速報基本資料欄位共 23 欄，其

中 15(65.2%)項欄位完整性為 100%，其次依序為「就醫人數」

88.0%、「推測中毒原因」79.4%、「食品供應商」76.1%、「食品供

應地址」74.4%及「導致食物腐敗原因」為 37.2%，其餘三項未達

10%，分別為「涉嫌食品處理」5.2%、「涉嫌食品來源調理情形」

3.7%以及「涉嫌食品前處理」為 1.2%。完整性未達 100%之欄位

皆非必填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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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食藥署產品通路管理資訊系統—網頁匯出食品中毒速報基本資料完整性 

 

 

三、 疾管署倉儲系統食品中毒基本資料欄位完整性分析(表二) 

    疾管署倉儲系統中食物中毒基本資料欄位共 58 項，其中

46(79.3%)項資料鍵入完整性為 100%，未達 100%之項目包括：「中

毒原因-天然毒-動物性說明」75.0%、「中毒原因-細菌性細項」

74.2%、「中毒原因-化學性-其他說明」73.3%、「中毒原因-天然毒-

植物性說明」66.7%、「中毒原因-其他說明」52.8%，以及「導致

食物腐敗原因」39.1%。另有六項欄位完整率未達 10%，分別為「涉

嫌食品處理」8.23%、「食品來源調理情形」為 6.9%、「涉嫌食品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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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理-保存溫度」4.0%、「涉嫌食品前處理-送達時間」3.9%、「涉嫌

食品前處理-保存時間(分鐘) 」3.6%以及「中毒原因-特異體質說明」

為 0%。完整性未達 100%之欄位皆為 PMDS 系統中之非必填欄位。 

 

表二、疾管署倉儲系統—食品中毒資料欄位資料鍵入完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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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疾管署倉儲系統—食品中毒資料欄位資料鍵入完整性(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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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食藥署 PMDS 與疾管署倉儲系統食品中毒速報基本資料欄位一致

性分析(表三) 

    為使兩系統欄位對應，經資料拆解或合併後共合計 22 項相對應欄

位，且所有欄位一致性為 100%。 

 

表三、疾管署倉儲系統欄位對應 PMDS 匯出食品中毒速報基本資料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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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疾管署倉儲系統攝食場所資料欄位完整性分析(表四) 

    疾管署倉儲系統中攝食場所資料欄位共 15 項，其中 10(66.7%)

項資料鍵入完整性為 100%，未達 100%之項目包括：「攝食場所鄉

鎮市」99.4%、「食品供應商」78.5%、「食品供應商縣市」77.7%、

「食品供應商地址」76.7%以及「攝食場所類別-其他說明」為

7.3%。其中僅「攝食場所鄉鎮市」為必填欄位，餘欄位皆為非必填。 

 

表四、疾管署倉儲系統—攝食場所欄位資料鍵入完整性 

 

 

 

 

 

 

 



 - 16 - 

六、 疾管署倉儲系統攝食人員資料欄位完整性分析(表五) 

    疾管署倉儲系統中攝食人員資料欄位共 28 項，包含攝食人次

5,384 人。其中 14(50.0%)項資料鍵入完整性為 100%，未達 100%

之項目包括：「攝食人員-發生症狀」99.6%、「攝食人員發病日期」

98.6%、「攝食人員生日」92.5、「攝食人員就醫月份」、「攝食人員

就醫週別」與「攝食人員就醫日期」均為 52.3%、「就醫診所」49.3%、

「攝食人員就醫年份」47.2%、「攝食人員就醫日期(西元)」42.0%、

「攝食人員年齡」41.9%、「攝食人員職業」28.7%，其餘三項未達

10%分別為「就醫類別」7.0%、「攝食人員居住城市」及「攝食人

員居住地址」均為 3.9%。 

 

表五、疾管署倉儲系統—攝食人員欄位資料鍵入完整性 

 



 - 17 - 

七、 疾管署倉儲系統檢體結果資料欄位完整性分析(表六) 

    疾管署倉儲系統中檢體結果資料欄位共 14 項，包含 6,776 件

檢體數。其中 7(50.0%)項資料鍵入完整性為 100%，未達 100%之

項目包括：「檢驗結果」99.8%、「檢驗項目代碼」72.1%、「檢驗項

目」與「檢驗項目類別」為 70.6%、「檢體名稱」35.4%。其餘兩項

未達 10%分別「菌數/毒素含量(數值)」6.8%以及「血清型/毒素名

稱」4.0%。其中「檢體名稱」與「檢驗結果」為必填欄位。 

 

表六、疾管署倉儲系統—檢體結果欄位資料鍵入完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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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食藥署 PMDS 食品中毒案件通報時效與及時性(表七) 

    結果顯示，患者從攝食到發病日距平均值為 0.47 天，中位數為

0 天；而發病至食藥署受理日距平均值為 0.91 天，中位數為 1 天。

93.2%食品中毒案件自患者發病至食藥署受理可於 2 日內完成，當

日或 1 日內完成案件有 84.4%(圖三)。如以在 601(47.6%)起有登載

就醫時間的案件中，患者就醫至食藥署受理日距平均值為 0.45 天，

94.7%的案件可於 1 日內完成(圖四)。 

 

表七、食品中毒案件通報時效 

 

 

 

圖三、食品中毒患者發病至食藥署受理日距趨勢圖    圖四、食品中毒患者就醫至食藥署受理日距趨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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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食品中毒案件分析模板 

（一） 疫情趨勢分析(圖五) 

    利用 Power View 製作食品中毒案件查詢面板，以通報縣市、

食品中毒速報單編號、受理年份、受理月份、受理週別及食品供應

商等建立交叉篩選器，可快速綜整疫情趨勢。結果顯示，自 2013

年 7月迄今，共通報 1,262起食品中毒事件，有症狀患者總數 12,217

人。以高雄市 218 件最高，其次為新北市 183 件及台北市 167 件。

另按月份趨勢以 2015 年 2 月 135 件為最多，其次為 2014 年 9 月

64 件及同年 2 月 63 件。於所有案件中，共 500 件有進行患者採檢

與 189 件進行工作人員採檢；另食品檢體與環境檢體分佈以圓形圖

表示。 

    如需進一步資料探勘，可依該篩選條件例如：患者年齡分佈、

患者陽性病原體、工作人員陽性病原體、環境陽性病原體及食品陽

性病原體等檢出描述、食品供應商餐飲業資訊以及經疫情調查完成

之案情簡述提供詳細資訊檢視。 

 

 

 

 

 

 

 

 

 

 

 

 

 



 - 20 - 

 

圖五、疾病管制署食品中毒案件查詢面板 

 

（二） 採檢趨勢分析 

    自 2013 年 7 月起迄今，於 500 起有採檢患者檢體之案件中，

檢出陽性病原體者為 134 件(26.8%)；有 444 起採檢食餘檢體，檢

出陽性病原體者為 121 件(27.3%)；另 359 起有採攝食場所環境檢

體，檢出陽性病原體者為 31 件(8.6%)以及 189 起有採檢工作人員

檢體，檢出陽性病原體者為 27 件(14.3%)(表八)。 

   人體檢體(含工作人員或患者)與食品或環境檢體檢出相同之病

原體的案件共計 19 件，分別為諾羅病毒 6 件、金黃色葡萄球菌與

沙門氏桿菌各 4 件、腸炎弧菌 3 件、以及仙人掌桿菌 2 件(表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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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八、檢體採檢結果趨勢分析 

 

表九、人體檢體與環境或食品檢體檢出相同病原體之案件 

 

 

（三） 中毒人數趨勢分析 

    自2013年7月迄今，食品中毒案件中有症狀患者總數為12,217

人。分析 2015 年資料顯示，依通報縣市分析，通報有症狀人數以

台中市 1,625 人最高，其次為台北市 1,409 人及彰化縣 1,295 人(圖

六)；二月份 1,179 人為分析期間最高值(圖七)。進一步點選該月份

得知有 432 名(37%)食品中毒個案均來自金門縣單一案件。整體而

言，現有資料中，食品中毒案件無明顯季節性趨勢。 

 

圖六、2013-2015年食品中毒案件患者數通報縣市別趨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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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2013-2015年食品中毒案件患者數趨勢圖 

 

（四） 病原趨勢分析 

    依檢體類別(食品檢體、環境檢體、工作人員檢體及患者檢體)

進行分析，在研究期間內，食品檢體中檢出陽性病原體以仙人掌桿

菌 55 件最多，其次為金黃色葡萄球菌 41 件與大腸桿菌 12 件及其

他 38 件包含組織胺、沙門氏桿菌、植物毒素、腸炎弧菌、天然毒、

諾羅病毒、有機磷劑與產氣莢膜桿菌等(圖八 a)。於攝食場所環境

檢體檢出陽性病原體以仙人掌桿菌 17 件最多(圖八 b)。於工作人員

檢體中檢出陽性病原體以金黃色葡萄球菌 15 件最多(圖八 c)。另於

患者檢體中檢出陽性病原體以金黃色葡萄球菌 37 件最多，其次為

腸炎弧菌 35 件、沙門氏桿菌 31 件，及諾羅病毒 29 件(圖八 d)；仙

人掌桿菌於 6 件案件之人體檢體檢出，其中 2 件為患者檢體，4 件

為工作人員檢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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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八 a、陽性檢體檢出案件病原體分布-食品檢體      圖八 b、陽性檢體檢出案件病原體分布-環境檢體 

 

 

 

圖八 c、陽性檢體檢出案件病原體分布-工作人員檢體  圖八 d、陽性檢體檢出案件病原體分布-患者檢體 

 

十、 實際案例 

    全國各區通報趨勢圖顯示，2015 年 6 月(第 22-26 週)東區共發

生 10 起食物中毒案件(圖九)，主要以台東縣 8 起為主，排名居於全

國第二，僅次於新北市 10 起(表十)。第 26 週於 3 天內發生 4 起案

件，進一步分析發現，4 起案件均有綠島鄉某餐廳活動史；中毒人

數為 40 人，年齡介於 11-70 歲，且在某些案件中發現相同食品供

應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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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九、2015年全國各區食品中毒通報趨勢圖 

 

表十、2015年第 22-26週食品中毒案件縣市別排序 

 

 

    另，2015 年 9 月份(第 35-39 週)亦發現澎湖縣食品中毒案件有

增加趨勢(圖十)，為全台最多之縣市(共 9 件，約占 25%)，又以第

39 週快速增長 7 件，總案件數與高雄市並列第二(表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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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2015年澎湖縣食品中毒案件發生趨勢 

 

表十一、2015年第 30-39週食品中毒案件縣市別排序(部分) 

 

     

    由食品中毒案件查詢面板得知，該 9 起案件共 43 人中毒，患

者年齡介於 9 至 75 歲。比對案情簡述後發現，此 9 案雖然食品供

應商皆不同，但其中 7 案發生於馬公市，2 案攝食場所地址及食品

供應地址相同。此外，其中三起案件有採集患者檢體且其中一案同

時採集環境檢體，其人體檢體檢驗結果均為諾羅病毒，環境檢體檢

驗則為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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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討論 

    本研究針對食藥署 PMDS 與疾管署倉儲系統間的資料更新與轉檔邏輯

進行修正後，已將食藥署 PMDS 中食品中毒案件資訊完整介接。於研究過

程中也發現 PMDS 網頁尚有部分缺失，例如：欄位填答錯誤以及供系統轉

檔之代碼錯誤等，向食藥署提出後並已獲得改善。該系統資料介接至倉儲

系統後，將近 96.5%的欄位完整性達 100%，餘四項完整性未達 100%之必

填欄位分別為：「攝食場所鄉鎮市」、「攝食人員-發生症狀」、「檢驗結果」與

「檢體名稱」。經深入分析，所有案件中僅「攝食場所鄉鎮市」為”豐原區”

的案件未轉檔至疾管署倉儲系統，此問題亦已向食藥署反應協助修正。而

「攝食人員-發生症狀」產生遺漏值之原因，係在 PMDS 系統中即為空白。

此外，「檢驗結果」項目中有 13 件遺漏值，均為患者檢體之檢驗結果；由

於患者檢體結果係由疾管署提供至食藥署，再由該署人員將資料登載至

PMDS，經查資料轉檔記錄，疾管署系統已將資料提供食藥署，惟 PMDS

網頁中並未登載。另「檢體名稱」計有 4,375 件出現遺漏值，其原因為食

藥署提供之「檢體名稱代碼」原應以代碼形式交換，由疾管署自行轉換代

碼為中文描述，惟該署提供資料中出現非代碼格式，故無法轉換。此問題

未來由疾管署倉儲系統進行程式修改後將可獲得改善。可完成一致性評估

的欄位共計 22 項，一致性均達 100%，顯示一致性良好。於時效性分析中，

84.4%案件患者發病至食藥署受理可於 1 日內完成，透過定時排程轉檔機

制，可及時監測食品中毒事件。此外，於分析過程中出現少數案件相關日

期因食藥署人員鍵入錯誤，仍需透過人工方式比對得以分析。本研究亦初

步建立食品中毒案件查詢面板與樞紐分析圖表，可有助於縮短資料彙整時

間，並可利用例如攝食地點、食品供應廠商等資訊追溯中毒案件來源掌握

異常聚集，以達到及時監測目的。 

    本研究限制包括：為進行兩系統間欄位系統性分析時，因 PMDS 網頁

只能匯出食品中毒基本資料例如相關時間、地點、人數、症狀與案情描述，

其餘欄位包含於攝食人員、攝食場所與檢驗結果等須經由人工方式進行比



 - 27 - 

對，導致一致性分析無法涵蓋所有欄位。食藥署系統進行欄位增減異動，

導致介接至疾管署欄位不一致，故在本研究中，部分欄位無法納入分析，

或需經由人工判別方式將欄位進行分割或合併，進而可能影響評估結果。

此外，本研究發現，患者與工作人員病原檢驗結果由疾管署提供，再由衛

生局人員協助登載，並非以系統介接方式，以致在 PMDS 產生遺漏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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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論與建議 

    本次研究分析顯示，食藥署 PMDS 與疾管署倉儲系統之介接，其資料

完整性及一致性良好，多數食品中毒案件自通報至受理可於ㄧ日內完成。

相較於以往，目前透過系統間定時將食品中毒事件相關資訊完整傳送至疾

管署，並自動排程轉檔至資料倉儲系統的機制，除提供疾管署監測人員及

時掌握食品中毒案件之通報；透過 PMDS 資料中之攝食場所資訊及案情簡

要描述，亦可及時掌握可能之相關場所或食品供應來源，有助於釐清案情

或進行特殊案件分析探討與綜整疫情趨勢，提供後續因應防治作為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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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計畫重要研究成果及具體建議  

    經由本次初步系統性分析評估，系統介接效益良好，可提供未來防治

因應策略參考。建議未來可進行事項如： 

(ㄧ)本次研究設計之案件查詢面板可依後續監測目地，適當調整圖表與

資訊呈現方式。 

(二)疾管署與食藥署應建立常規之資訊交換管道，對於雙方系統或資訊

如有異動更新可即時相互提出，有助於食品中毒事件之監測。另召開

雙方例行會議邀請食藥署人員與本署人員共同討論並解決疑問落實資

料共享。 

(三)對於有助於監測目的且有實務重要性之非必填資訊，未來可與食藥

署討論是否改為必填欄位。例如有助於涉嫌食品溯源之食品供應商名

稱或地址如為必填可協助異常聚集事件監測。 

(四)應建立本系統的資料品質自動監測機制，俾因應未來資料庫欄位發

生異常時，及時回饋，以確保資料分析的正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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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 

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署內科技研究計畫 

104 年計畫重要研究成果及具體建議 

（本資料須另附乙份於成果報告中） 

計畫名稱：腸胃道傳染病群聚監測與食藥署產品通路管理資訊系統介

接效益評估 

主 持 人：   劉定萍_____ 計畫編號 MOHW104-CDC-C-315-000109  

 

1. 經由本次初步系統性分析評估，系統介接效益良好，可提供未來防治因

應策略參考。建議未來可進行事項如： 

(ㄧ)本次研究設計之案件查詢面板可依後續監測目地，適當調整圖表與

資訊呈現方式。 

(二)疾管署與食藥署應建立常規之資訊交換管道，對於雙方系統或資訊

如有異動更新可即時相互提出，有助於食品中毒事件之監測。另召開

雙方例行會議邀請食藥署人員與本署人員共同討論並解決疑問落實資

料共享。 

(三)對於有助於監測目的且有實務重要性之非必填資訊，未來可與食藥

署討論是否改為必填欄位。例如有助於涉嫌食品溯源之食品供應商名

稱或地址如為必填可協助異常聚集事件監測。 

(四)應建立本系統的資料品質自動監測機制，俾因應未來資料庫欄位發

生異常時，及時回饋，以確保資料分析的正確性。 

 


